	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

	（2024年度）

	单位：万元

	部门名称
	渠县乡村振兴与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中心

	年度部门整体支出预算
	资金总额
	财政拨款
	其他资金

	
	276.82
	276.82
	0

	年度总体

目标
	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乡村振兴和革命老区建设的方针、政策，承办老区建设促进会、扶贫协会、扶贫基金会有关工作。

	年度主要

任务
	任务名称
	主要内容

	
	承办老区建设促进会、扶贫协会、扶贫基金会有关工作。
	1、审核乡村振兴与老区建设项目，管理老区、贫困地区扶贫资金；2、负责老区贫困地区科技培训、物资管理、劳务输出、统计发展资金的会计核算工作；3、负责老区贫困地区振兴和横向经济协作；4、协调和指导农村乡村振兴工作。

	
	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乡村振兴和革命老区建设的方针、政策。
	制定2024年渠县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重点工作要点，细化在衔接推进乡村振兴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、传承弘扬红色文化、促进绿色转型发展、加快重点区域发展、加大政策支持等6个方面的任务，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取得新的进展。

	年度绩效

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绩效指标

性质
	绩效指标值
	绩效度量单位
	权重
	实际完成

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党员职工活动开展次数
	≥
	8
	次
	5
	8

	
	
	
	老区发展资金的核算工作
	≥
	12
	次
	5
	12

	
	
	
	老区贫困地区科技培训人次
	≥
	6
	次
	5
	6

	
	
	
	审核乡村振兴与老区建设项目数
	≥
	3
	个
	5
	3

	
	
	质量指标
	党员活动人数参会率
	=
	100
	%
	10
	100%

	
	
	
	老区发展资金核算准确率
	=
	100
	%
	5
	100%

	
	
	
	培训覆盖率
	=
	100
	%
	5
	100%

	
	
	
	乡村振兴与老区建设项目数通过率
	=
	90
	%
	5
	90%

	
	
	时效指标
	各项工作完成时限
	≤
	100
	%
	10
	100%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

指标
	推动革命老区城乡融合发展
	定性
	有效
	
	10
	100%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健全革命老区帮扶机制
	定性
	逐步健全
	
	5
	100%

	
	满意度指标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≥
	95
	%
	5
	95%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公用经费
	≤
	21.55
	万元
	5
	100%

	
	
	
	人员经费
	≤
	255.26
	万元
	10
	100%




